
ST中天流动性危机透视

与第一大供应商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本报记者 吴科任

ST中天流动性危机与部分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备受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ST中天撇清与其第一大供应商湖北九头风及其相关方存在关联关系。 但

证据显示ST中天及其原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原实控人等主体存在为湖北九头风控股股东武汉绿能融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行为。 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供应商与

客户这么简单。

ST中天书面回复中国证券报记者称：“武汉绿能是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下属石油天然气物流平台企业，与ST中天、中天资产是客户关系。 中天资产、邓天

洲、黄博与武汉绿能、湖北九头风、九头风物流无产权关系，不拥有控制权。 ”

ST中天借壳长百集团上市完成前，担任置入资产主体青岛中天副总经理的薛向东于2014年底离开，然后摇身一变成为湖北九头风及其控股股东武汉绿能的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 湖北九头风成立后，便从ST中天持续拿到大量预付款（采购LNG，液化天然气）。 这为ST中天后续出现的计提巨额坏账埋下隐患。 从时间节点看，湖北九

头风发生流动性危机似乎早于ST中天。 彼时后者慷慨解囊，为前者提供短期借款。

借壳时披露的重组报告提到，LNG的结算特点是先付款再安排生产和配送。在该结算模式下，湖北九头风经营风险较小。除非湖北九头风采购LNG的价格高于销售

给客户的价格，或其他客户的结算模式区别于ST中天等因素。 实际上，可调整的供气价格一定程度上覆盖了湖北九头风采购时面临的价格上涨风险，运输方面还有九头

风物流提供支持。 湖北九头风缘何遭遇经营困境令人费解。

ST中天表示：“公司当初让武汉绿能运输CNG、LNG并代为采购LNG，主要是对方采购量较大可从上游获得优惠。 而资源采购加上物流运输使得武汉绿能有综合

收益，从而能给公司一定价差。武汉绿能2018年遭遇经营困难是因为整体流动性问题。 同时，可能有其内部资金运作安排问题。 湖北九头风（武汉绿能）从公司获得预付

款，向上游供应商采购LNG并承运至公司指定的用户，包括公司LNG子站以及公司在各个工厂用户建设的LNG供气站。 九头风其他客户的结算方式不了解。 ”

中国证券报记者拨打武汉绿能2018年年报中的联系电话表示采访需求时，接听人员挂掉了电话。 拨打湖北九头风2018年年报中的联系电话显示为空号。 8月22日，

ST中天原实控人邓天洲、黄博回复记者称，已联系公司有关人员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

违规担保 牵出不寻常关系

ST中天在今年4月和5月披露的两份公告中均表示：“公司与湖北九头风及其控股股东无股权关系，公司董事、高管人员未在九头风任职，双方不构成关联关系。 ”但

是，公司8月3日和8月10日公告的两起违规担保事项，牵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寻常。

与ST中天6月和7月披露的两起违规担保事项相比，新披露的两起违规担保事项中，被担保主体由之前的ST中天原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原实控人之一的黄博，转变为

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武汉绿能直接和间接持有湖北九头风100%股权。

根据公告，2017年5月16日，华融资产与武汉绿能、北京中油三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武汉绿能控股股东）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中油三环将其对武汉绿能拥有的

3亿元债权及其项下的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华融资产。 同日，华融资产与ST中天、中天资产、中油三环、邓天洲、黄博分别签订《保证协议》，约定由ST中天、中天资产、中

油三环、邓天洲、黄博对《还款协议》中载明的华融资产对武汉绿能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履行过程中，武汉绿能已向华融资产偿还了1.15亿元重组债务本金及

部分重组宽限补偿金，剩余1.85亿元重组债务本金尚未支付。

另外，武汉绿能与ST中天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了《天然气采购合同》，约定ST中天采购武汉绿能的天然气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 基

于武汉绿能与ST中天的基础采购合同和20020万元的应收账款，嘉茂通与武汉绿能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由嘉茂通向武汉绿能提供保理融

资服务，融资总额度为5000万元。 同时，武汉绿能将上述基础合同针对付款方的应收账款20020万元质押给嘉茂通。 为保证主合同的履行，嘉茂通与ST中天、中天资产、

薛向东、邓天洲、陈方、黄博、宁晓艳、程惠萍分别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后者对武汉绿能在保理主合同中的全部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薛向东系武汉绿能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其为上述保理融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无可厚非，而其他7位主体基于何种商业逻辑为武汉绿能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则不得而

知。 资料显示，陈方为邓天洲之妻，宁晓艳为黄博之妻，程惠萍与薛向东的住所地址均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还有证据将上述主体中的5位自然人与武汉绿能及其相关方“捆绑”在一起。 7月上旬，法院下发的《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武汉市绿

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其他民事裁定书》显示，武汉绿能、中油三环、湖北九头风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武汉绿能全资子公司）、湖北九头风、天门市九头风燃气有限公

司、薛向东、程惠萍、邓天洲和陈方同被列为被申请人，涉案金额为1.60亿元。

对于ST中天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其他违规担保或资金占用，大成律所称无法发表意见。 主要原因是：ST中天并未对2019年1月-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无法确认公

司的资金往来，无法确认合并报表范围内各法人的资产负债率等重要财务数据；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8年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担保合同不以登

记、备案或公示作为法定生效要件，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担保合同若不向第三方披露，则无法查知。

多位上市公司董秘和律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法规角度看，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事项，还不能说明上市公司和供应商（湖北九头风）存在关联关系，要从多方面

因素考虑。如果控股股东和这家供应商在商业方面一直合作而且保持一致行动，就可能构成关联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实质重于形式，从业务实质看存在关联。如果仔细

研究，可能需要看供应商贷款连带责任的具体约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实质上’对供应商产生重大影响。 ”

ST中天方面则认为，“公司、中天资产、邓天洲、黄博等与湖北九头风是业务合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能因为业务合作较多就能定义为‘关联关系’ 。 ”

互为邻里 巧合还是另有考虑

除了担保关系，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尽管武汉绿能、湖北九头风、九头风物流这三家公司的注册地址不同，但三家公司同现身于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马安

村，并与ST中天直接和间接持股100%的子公司湖北合能（CNG安山母站）仅一墙之隔。 是巧合还是另有考虑？

对此，ST中天表示：“据了解，武汉绿能总部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是其一个LNG停车场和补给中心。 因为城市边缘地价低、租金低，同时

靠近客户服务方便。 除中天能源一家子公司外，附近还有武汉市政府LNG调峰大库及中石化、武汉天然气公司等7-8家燃气企业的资源设施。 ”

武汉绿能、九头风物流、湖北九头风分别成立于2007年、2010年和2013年，三家公司与ST中天合作多年。 2015年借壳长百集团时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月-9月），青岛中天（置入资产主体）对武汉绿能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后更

名为“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额分别为2092.15万元（第三大客户）、1768.32万元（第三大客户）、5486.26万元（第一大客户）和4771.26万元

（第一大客户）。 同时，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月-9月），青岛中天对武汉绿能的采购额分别为1472.73万元（第五大供应商）、10296.68万元（第一大供应商）和

18781.37万元（第一大供应商）。

销售额包括青岛中天对湖北九头风销售额；采购额包括青岛中天对九头风物流、湖北九头风的采购额。 自2015年年报开始，ST中天未再主动披露前五大客户和前五

大供应商的信息。 在交易所的问询下，ST中天披露了2018年前五大供应商的信息，湖北九头风位列第一，采购额达4.13亿元。

武汉绿能与湖北九头风的管理团队存在交集。 薛向东还担任湖北九头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并是中油三环的董事、经理；湖北九头风董事兼总经理华迎春2007年9

月起加入武汉绿能，现任武汉绿能董事一职；邵光耀现任湖北九头风董事兼财务总监、武汉绿能董事；姚博现任湖北九头风监事、武汉绿能副总经理兼监事。

薛向东的身份特殊。 其曾在青岛中天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并在青岛中天其他下属子公司任职多年，主要从事天然气、石油设备制造方面的管理和经营。

在青岛中天借壳长百集团完成前（2015年3月），薛向东离开了青岛中天。 离开原因存在两个版本。 ST中天4月披露的公告显示，“鉴于公司制造业板块业务增长乏

力，整体经营战略向原油业务以及LNG业务板块发展，薛向东于2014年年底辞职离任。”在5月披露的公告中，ST中天将表述调整为，公司2015年初重组上市后，主营业

务转向石油天然气中上游拓展，其以年龄偏大、眼睛高度近视，不适应设备制造业务辞职。

ST中天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薛向东离开中天能源确因其身体原因，当时因保护个人隐私第一次披露时未说明这一原因，只是表述为公司有剥离制造业计划而

薛辞职。 ”

值得一提的是，寻找湖北九头风的身影颇费功夫。 中国证券报记者赶到公司注册地址———湖北省麻城市孝感乡北路特1号，未发现湖北九头风的身影。 距离该注册地

址不足百米的一座CNG汽车加气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只是注册地址，没有工厂。 ”随后，记者根据导航系统提示来到湖北黄州市，一座楼顶挂着“泓朗酒店”招牌

的六层高楼的一层最右侧挂着招牌———九头风天然气。 顺着指引上到五楼，发现整层楼都是酒店房间，仅“6518”房间门口挂着一块公司牌匾，但主角是九头风物流，并

非湖北九头风。

距酒店五六百米处的黄冈化工园LNG加气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里只是九头风的一个办事处。 ”而酒店内便利店工作人员表示，“九头风没人办

公，以前在这儿（办公），走了两三年，房间是客人住。 ”

大额计提 交易所重点问询

从预付款项看，湖北九头风2013年4月成立后就逐渐取代武汉绿能，从ST中天持续拿到合同大单。 截至2014年9月末，青岛中天预付款项前五名余额合计为1.05亿

元。 其中，对湖北九头风的余额为6319.64万元；2015年-2018年，ST中天对湖北九头风的预付款余额分别为3.92亿元、4.93亿元、7.21亿元和2.66亿元。 2018年底，

ST中天对湖北九头风的其他应收账款余额高达9.97亿元。

ST中天表示，“湖北九头风从2015年前就开始为公司供货；供货数量以2018年年报财务数据为准；2019年亦有供货，预付款余额以2019年半年报披露的财务数据

为准。 ”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下半年ST中天流动性危机爆发前夕，还在为湖北九头风提供短期借款。 ST中天方面给出的解释是：“2018年整体流动性危机爆发前夕，出于

对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的判断，公司为保证LNG业务继续增长；且当时公司资金稍微宽裕，在武汉绿能的要求下对其提供了短期借款。 当时考虑是，以LNG货款返还风

险不大。 该短期借款有反担保措施。 ”

2018年年报显示，ST中天对上述9.97亿元的其他应收账款按50%的比例计提了坏账准备4.985亿元。 这笔款项的性质为往来款，账龄为1年以内。 按账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1年以内只需计提5%，3至4年才计提50%。

对于如此大手笔计提交易所提出了问询。 ST中天称，计提依据是管理层判断：湖北九头风目前仍有供气能力，但经营困难；湖北九头风与公司合作多年，保持良好合

作关系，且通过询证函、访谈等形式双方对往来款金额确认无分歧；湖北九头风目前尚未按借款协议及供货协议书中约定的条款进行还款及供货，公司管理层与湖北九头

风仍在沟通协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年报期间，管理层通过分析湖北九头风当前的经营状态，判断对他的其他应收款可能会产生50%左右资产减值损失。

不过，取代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ST中天新审计机构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对ST中天2018年年报涉及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事项出具了保留意见。 “公

司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公司没有提供其计提比例的具体依据，亦没有提供剩余应收款项可回收性评估充分的证据。 在审计过程中，

我们无法就上述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通过实施函证、访谈以及资料查验等程序未能获取满意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对上述应收款项的的可

回收性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7月23日，吉林证监局向ST中天下发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检查时间持续一个月（2019年7月29日至8月31日)。 通知显示，现场检查的重

点包括信息披露情况、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情况、重大合同执行情况、公司治理情况等。 吉林证监局将视情况延伸检查中介机构，要求ST中天协调中介机构做好检查准

备，并提前准备好相关底稿等资料。

ST中天表示，“中国市场是先发展CNG后发展LNG。武汉绿能当时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CNG物流运营商，公司发展CNG母子站业务时借助了武汉绿能的CNG

物流。 后来武汉绿能发展LNG物流，公司因为此前的CNG合作顺畅，而选择了武汉绿能下属九头风物流继续作为LNG物流合作对象；LNG物流是液化天然气分销过程

不可或缺的一环，LNG生产企业或上游供应商对LNG物流企业要认证，对采购商要有长期业务，要有交易量，资源紧张时方能拿到资源和优惠价格。 公司委托武汉绿能

运输并代理采购LNG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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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科任

ST

中天流动性危机与部分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备受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

ST

中天撇清与其第一大供应商湖北九头风及其相关方存在关

联关系。但证据显示

ST

中天及其原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原实控人等主体存在为湖北九头风控股股东武汉绿能融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行为。这说明他们之间

的关系远非供应商与客户这么简单。

ST

中天书面回复中国证券报记者称：“武汉绿能是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下属石油天然气物流平台企业，与

ST

中天、中天资产是客户关系。 中天

资产、邓天洲、黄博与武汉绿能、湖北九头风、九头风物流无产权关系，不拥有控制权。 ”

ST

中天借壳长百集团上市完成前，担任置入资产主体青岛中天副总经理的薛向东于

2014

年底离开，然后摇身一变成为湖北九头风及其控股股东武汉绿能

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湖北九头风成立后，便从

ST

中天持续拿到大量预付款（采购

LNG

，液化天然气）。 这为

ST

中天后续出现的计提巨额坏账埋下隐患。 从时

间节点看，湖北九头风发生流动性危机似乎早于

ST

中天。 彼时后者慷慨解囊，为前者提供短期借款。

借壳时披露的重组报告提到，

LNG

的结算特点是先付款再安排生产和配送。在该结算模式下，湖北九头风经营风险较小。除非湖北九头风采购

LNG

的价

格高于销售给客户的价格，或其他客户的结算模式区别于

ST

中天等因素。 实际上，可调整的供气价格一定程度上覆盖了湖北九头风采购时面临的价格上涨

风险，运输方面还有九头风物流提供支持。 湖北九头风缘何遭遇经营困境令人费解。

ST

中天表示：“公司当初让武汉绿能运输

CNG

、

LNG

并代为采购

LNG

，主要是对方采购量较大可从上游获得优惠。 而资源采购加上物流运输使得武汉绿能

有综合收益，从而能给公司一定价差。 武汉绿能

2018

年遭遇经营困难是因为整体流动性问题。 同时，可能有其内部资金运作安排问题。 湖北九头风（武汉绿能）

从公司获得预付款，向上游供应商采购

LNG

并承运至公司指定的用户，包括公司

LNG

子站以及公司在各个工厂用户建设的

LNG

供气站。 九头风其他客户的结

算方式不了解。 ”

中国证券报记者拨打武汉绿能

2018

年年报中的联系电话表示采访需求时，接听人员挂掉了电话。 拨打湖北九头风

2018

年年报中的联系电话显示为空号。

8

月

22

日，

ST

中天原实控人邓天洲、黄博回复记者称，已联系公司有关人员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

违规担保 牵出不寻常关系

ST中天在今年4月和5月披露的两份公告中均表示：

“公司与湖北九头风及其控股股东无股权关系， 公司董

事、高管人员未在九头风任职，双方不构成关联关系。” 但

是， 公司8月3日和8月10日公告的两起违规担保事项，牵

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寻常。

与ST中天6月和7月披露的两起违规担保事项相比，

新披露的两起违规担保事项中， 被担保主体由之前的ST

中天原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原实控人之一的黄博，转变为

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武

汉绿能直接和间接持有湖北九头风100%股权。

根据公告，2017年5月16日， 华融资产与武汉绿能、

北京中油三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武汉绿能控股股

东）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中油三环将其对武汉绿能拥

有的3亿元债权及其项下的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华融资

产。 同日，华融资产与ST中天、中天资产、中油三环、邓天

洲、黄博分别签订《保证协议》，约定由ST中天、中天资

产、中油三环、邓天洲、黄博对《还款协议》中载明的华融

资产对武汉绿能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履行过

程中， 武汉绿能已向华融资产偿还了1.15亿元重组债务

本金及部分重组宽限补偿金， 剩余1.85亿元重组债务本

金尚未支付。

另外， 武汉绿能与ST中天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了

《天然气采购合同》， 约定ST中天采购武汉绿能的天然气

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基于武

汉绿能与ST中天的基础采购合同和20020万元的应收账

款，嘉茂通与武汉绿能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国内保理

业务合同》，约定由嘉茂通向武汉绿能提供保理融资服务，

融资总额度为5000万元。 同时，武汉绿能将上述基础合同

针对付款方的应收账款20020万元质押给嘉茂通。 为保证

主合同的履行，嘉茂通与ST中天、中天资产、薛向东、邓天

洲、陈方、黄博、宁晓艳、程惠萍分别签订《保证合同》，约

定由后者对武汉绿能在保理主合同中的全部债务本息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

薛向东系武汉绿能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其为上述

保理融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无可厚非，而其他7位主体基

于何种商业逻辑为武汉绿能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则不得而

知。 资料显示，陈方为邓天洲之妻，宁晓艳为黄博之妻，程

惠萍与薛向东的住所地址均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还有证据将上述主体中的5位自然人与武汉绿能及

其相关方“捆绑” 在一起。 7月上旬，法院下发的《武汉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武汉市

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其他民事裁定书》显示，武

汉绿能、中油三环、湖北九头风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武汉

绿能全资子公司）、湖北九头风、天门市九头风燃气有限

公司、薛向东、程惠萍、邓天洲和陈方同被列为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为1.60亿元。

对于ST中天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其他违规担保或资金

占用，大成律所称无法发表意见。 主要原因是：ST中天并

未对2019年1月-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无法确认公

司的资金往来， 无法确认合并报表范围内各法人的资产

负债率等重要财务数据；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8年财

务报表出具了带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担保合同不以

登记、备案或公示作为法定生效要件，民事主体之间签订

的担保合同若不向第三方披露，则无法查知。

多位上市公司董秘和律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法规角度看，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事项，还不能说明上市

公司和供应商（湖北九头风）存在关联关系，要从多方面

因素考虑。 如果控股股东和这家供应商在商业方面一直

合作而且保持一致行动，就可能构成关联关系。也有观点

认为，“实质重于形式，从业务实质看存在关联。 如果仔

细研究，可能需要看供应商贷款连带责任的具体约定，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实质上’ 对供应商产生重大

影响。 ”

ST中天方面则认为，“公司、中天资产、邓天洲、黄博

等与湖北九头风是业务合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能因为

业务合作较多就定义为‘关联关系’ 。 ”

互为邻里 巧合还是另有考虑

除了担保关系，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尽管

武汉绿能、湖北九头风、九头风物流这三家公司的注册地

址不同， 但三家公司同现身于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马安

村，并与ST中天直接和间接持股100%的子公司湖北合能

（CNG安山母站）仅一墙之隔。 是巧合还是另有考虑？

对此，ST中天表示：“据了解， 武汉绿能总部在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 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是其一个

LNG停车场和补给中心。 因为城市边缘地价低、租金低，

同时靠近客户服务方便。 除中天能源一家子公司外，附近

还有武汉市政府LNG调峰大库及中石化、 武汉天然气公

司等7-8家燃气企业的资源设施。 ”

武汉绿能、九头风物流、湖北九头风分别成立于2007

年、2010年和2013年，三家公司与ST中天合作多年。2015

年借壳长百集团时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显示，2011

年、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月-9月），青岛中天（置

入资产主体）对武汉绿能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后更名

为“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的销售额分

别为2092.15万元（第三大客户）、1768.32万元（第三大

客户）、5486.26万元（第一大客户）和4771.26万元（第一

大客户）。 同时，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月-9月），

青岛中天对武汉绿能的采购额分别为1472.73万元（第五

大供应商）、10296.68万元（第一大供应商）和18781.37

万元（第一大供应商）。

销售额包括青岛中天对湖北九头风销售额； 采购额

包括青岛中天对九头风物流、 湖北九头风的采购额。 自

2015年年报开始，ST中天未再主动披露前五大客户和前

五大供应商的信息。 在交易所的问询下，ST中天披露了

2018年前五大供应商的信息，湖北九头风位列第一，采购

额达4.13亿元。

武汉绿能与湖北九头风的管理团队存在交集。 薛向

东还担任湖北九头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并是中油三环

的董事、经理；湖北九头风董事兼总经理华迎春2007年9

月起加入武汉绿能，现任武汉绿能董事一职；邵光耀现任

湖北九头风董事兼财务总监、武汉绿能董事；姚博现任湖

北九头风监事、武汉绿能副总经理兼监事。

薛向东的身份特殊。 其曾在青岛中天担任副总经理

一职，并在青岛中天其他下属子公司任职多年，主要从事

天然气、石油设备制造方面的管理和经营。

在青岛中天借壳长百集团完成前 （2015年3月），薛

向东离开了青岛中天。 离开原因存在两个版本。 ST中天4

月披露的公告显示，“鉴于公司制造业板块业务增长乏

力，整体经营战略向原油业务以及LNG业务板块发展，薛

向东于2014年年底辞职离任。 ” 在5月披露的公告中，ST

中天将表述调整为，公司2015年初重组上市后，主营业务

转向石油天然气中上游拓展，其以年龄偏大、眼睛高度近

视，不适应设备制造业务为由辞职。

ST中天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薛向东离开中天

能源确因其身体原因， 当时因保护个人隐私第一次披露

时未说明这一原因， 只是表述为公司有剥离制造业计划

而薛辞职。 ”

值得一提的是，寻找湖北九头风的身影颇费工夫。 中

国证券报记者赶到公司注册地址———湖北省麻城市孝感

乡北路特1号，未发现湖北九头风的身影。 距离该注册地

址不足百米的一座CNG汽车加气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里只是注册地址，没有工厂。 ”随后，记者根据导航系

统提示来到湖北黄州市，一座楼顶挂着“泓朗酒店” 的六

层楼的一层最右侧挂着招牌———九头风天然气。 顺着指

引上到五楼，发现整层楼都是酒店房间，仅“6518” 房间

门口挂着一块公司牌匾，但主角是九头风物流，并非湖北

九头风。

距酒店五六百米处的黄冈化工园LNG加气站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里只是九头风的一

个办事处。 ” 而酒店内便利店工作人员表示，“九头风

没人办公，以前在这儿（办公），走了两三年，房间是客

人住。 ”

大额计提 交易所重点问询

从预付款项看， 湖北九头风2013年4月成立后就逐渐取代武

汉绿能，从ST中天持续拿到合同大单。 截至2014年9月末，青岛中

天预付款项前五名余额合计为1.05亿元。其中，对湖北九头风的余

额为6319.64万元；2015年-2018年，ST中天对湖北九头风的预付

款余额分别为3.92亿元、4.93亿元、7.21亿元和2.66亿元。 2018年

底，ST中天对湖北九头风的其他应收账款余额高达9.97亿元。

ST中天表示，“湖北九头风从2015年前就开始为公司供货；

供货数量以2018年年报财务数据为准；2019年亦有供货， 预付款

余额以2019年半年报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下半年ST中天流动性危机爆发前夕，

还在为湖北九头风提供短期借款。 ST中天方面给出的解释是：

“2018年整体流动性危机爆发前夕， 出于对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

的判断，公司为保证LNG业务继续增长，且当时公司资金稍微宽

裕， 在武汉绿能的要求下对其提供了短期借款。 当时考虑是，以

LNG货款返还风险不大。 该短期借款有反担保措施。 ”

2018年年报显示，ST中天对上述9.97亿元的其他应收账款按

50%的比例计提了坏账准备4.985亿元。 这笔款项的性质为往来

款，账龄为1年以内。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1年以内只需计

提5%，3至4年才计提50%。

对于如此大手笔计提交易所提出了问询。 ST中天称，计提依

据是管理层判断：湖北九头风目前仍有供气能力，但经营困难；湖

北九头风与公司合作多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且通过询证函、访

谈等形式双方对往来款金额确认无分歧；湖北九头风目前尚未按

借款协议及供货协议书中约定的条款进行还款及供货，公司管理

层与湖北九头风仍在沟通协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年

报期间，管理层通过分析湖北九头风当前的经营状态，判断对他

的其他应收款可能会产生50%左右资产减值损失。

不过，取代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ST中天新审计机构的立信

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对ST中天2018年年报涉及的应收账款及其他

应收账款事项出具了保留意见。 “公司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

款项单独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没有提供其计提比例的具体

依据，亦没有提供剩余应收款项可回收性评估充分的证据。在审计

过程中，我们无法就上述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通过实施函证、访谈以及资料查验等程序未能获取满

意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对上述应收款项的可回收性实施替代审计

程序。 ”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7月23日，吉林证监局向ST中天下

发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检查时间持续一个月（2019年7月29日至

8月31日)。 通知显示，现场检查的重点包括信息披露情况、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情况、重大合同执行情况、公司治理情况等。 吉林证

监局将视情况延伸检查中介机构，要求ST中天协调中介机构做好

检查准备，并提前准备好相关底稿等资料。

ST中天表示，“中国市场是先发展CNG后发展LNG。 武汉绿

能当时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CNG物流运营商，公司发展CNG母

子站业务时借助了武汉绿能的CNG物流。 后来武汉绿能发展LNG

物流，公司因为此前的CNG合作顺畅，而选择了武汉绿能下属九

头风物流继续作为LNG物流合作对象；LNG物流是液化天然气分

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LNG生产企业或上游供应商对LNG物

流企业要认证，对采购商要有长期业务，要有交易量，资源紧张时

方能拿到资源和优惠价格。 公司委托武汉绿能运输并代理采购

LNG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

湖北九头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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